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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美國，法學院圖書館的主要任務是為法學院的

教學與研究活動提供資訊服務支援。因此，法學院

圖書館在法律教育方面的功能與扮演的角色可說與

一般的高等教育機構，如大學圖書館沒有太大的差

異。法學院圖書館與各類型的大學圖書館都是為高

等教育機構提供資訊服務的部門，它們的使命、服

務內容及運作方式都具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是，

由於美國的法律教育方式與其他學科有所不同，加

上法律文獻資料的形態和法律人士的資訊需求有其

獨特性，這些因素都影響法學院圖書館無論就其館

藏發展、組織分類、行政管理和服務專案等方面與

其他各類型的大學圖書館又有明顯不同之處。 

法學院圖書館在法律教育的基石地位的形成，除

了圖書館對教學發揮了積極的支持作用外，另一原

因是來自美國律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對

法律教育的要求。為了保障律師的專業培訓和法學

教育的素質，美國律師協會制定了一套《法學院認

證標準》(Standards for Approval of Law Schools)以確保

法學院的運作有明確的依據[1]。這套標準其中一章

是專屬圖書館的認證評估標準。這證明了協會重視

法學院圖書館在律師培訓過程中的地位，並認為圖

書館是維持美國律師的高素質的一個重要部分。 

法學院認證標準的其中一項是美國律師協會要求

法學院圖書館與其所屬的大學的圖書館系統內具有

自主權(Autonomy)。具體地說，法學院圖書館的行政

權和財政決策權保留在法學院內，而非隸屬於大學

圖書館系統內，受到其他圖書館的牽制。這種區分

儘管在圖書館業務的決策和具體執行上造成了在同

一所大學内存在兩套圖書館“班子“。但這種分工

並不會弱化或影響法學院圖書館與大學圖書館在各

自的領域的角色。雙方既有競爭，也通過合作計畫

共用資源。 

目前全美共有超過 200 所法學院。其中有 195 所

被美國律師協會認可[2]。因為每所法學院的使命 

(Mission)和目標各有特色，他們的圖書館的任務也隨

之各有重點。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歸納出下列

的共同點，以協助讀者瞭解美國法學院圖書館在法

律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一些發展方向 ，並寄望能

引發深入的探討。本文將以巴爾的摩大學法學院圖

書館(University of Baltimore Law Library，簡稱“巴大

法圖“)為例，闡述法律圖書館在法律教育中扮演的

角色和具體的工作[3]。因為篇幅關係，本文只集中

討論四項主要角色。 

二、巴爾的摩大學法學院圖書館
的介紹 

巴爾的摩大學（簡稱巴大）位於美國馬里蘭州

（State of Maryland）巴爾的摩市（Baltimore City ）。

巴爾的摩大學是馬里蘭州州立大學系統（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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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f Maryland）內 13 所院校中的一所。巴爾的

摩大學共有三個學院：人文科學院、商學院和法學

院。巴爾的摩大學法學院成立於 1925 年，並於 1972

年獲得美國律師協會的認可(Accredited)，是美國法

律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的

正式會員。 

巴爾的摩大學共設有兩所圖書館。法學院圖書館

是以服務法學院的師生為主；而另一所圖書館則服

務其他兩所學院的師生。雖然兩所圖書館都對全校

的師生開放，書籍相互流通，但因館藏資料和服務

物件都有針對性，所以兩個圖書館的合作多集中在

資訊科技和資料庫的協同採購。 

  法學院大樓除作教學和辦公外，還設有一所法律

圖書館。法學院圖書館的館舍面積 3 萬平方英尺，

為讀者提供 350 個座位。圖書館設在法學院大樓的

三樓與四樓，約占每層的 2/3 面積。其他的 1/3 面

積則用作教師的辦公室。這種設計讓教師可以很方

便的使用圖書館。教室都設在大樓的二樓；而一樓

則含院辦公室及一間可以容納二百多人的模擬法

庭。 

圖書館內設有一個可容 30 人的多媒體教室，兩間

電腦教室和 14 間小型會議室，供學生研習或作小組

討論用。學生也可以在法學院大樓的內外各處利用

筆記本型手提電腦無線上網。圖書館共有 6 台複印

機和多台聯網的打印機。 

法學院圖書館藏書量約為 35 萬冊，其中半數是縮

微片。為此，圖書館設有三台縮微片的閱讀和打印

機。館藏與大部分的美國法學院圖書館類似，主要

是收集英美普通法系的資料，以配合院內課程的教

學需要。與國際法有關的書籍也有近萬冊。館藏除

當期期刊和指定參考書外，都採用開架管理，讀者

可以到書架上自由取閱所需的資料。 

  為了擴大服務的範圍、延長服務的時間和提高服

務的品質，圖書館近年逐步增加其資料庫的數量和

經費支出，以應付讀者的需求。除美國的兩大法律

法學院圖書館必備專業資料庫 Westlaw 與 LexisNexis

之外，也訂購其他的法律專業資料庫，包括 Loislaw, 

Shephard’s Online, BNA, HeinOnline, 和數種法律期刊

索引等。同時，圖書館也參與馬里蘭州州立大學系

統圖書館聯盟（University System of Maryland and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的聯合採購計畫訂購其他與法

律相關的社會科學資料庫、電子圖書、電子期刊、

電子報紙、和其他近百種線上參考工具書等。 

巴大法學院目前的學生人數約近 1,100 人。全職教

師有 63 人，兼職教師有 160 人。兼職教師中有些是

私人執業律師，政府律師，現任法官，退休法官和

訪問學者。法學院另有秘書和研究助理等職員 60 多

人負責財務、招生、註冊、就業輔導、校友會及出

版等工作。從雇用的人數來看，圖書館可說是院內

最大的單位。它共配置 19 人，其中專業圖書館員 11

人，行政技術人員 8 人和 10 多名學生助理。 

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的學經歷都非常豐富。所有職

員至少具有大學學位。其中 6 人具有 J.D. (Juris Doctor) 

法律學位和律師執照，11人持有圖書館碩士（M.L.S.）

學位，而當中兩人擁有雙碩士學位。大部分的圖書

館職員都具有 10 至 20 多年的圖書館或法律圖書館

工作經驗。 

法學院圖書館的上司是法學院院長，但是，一些

圖書館的重大決策都需要得到教員大會的同意或認

可，如圖書館館長的聘用。圖書館館長具有雙重身

份，既是行政人員，也是教員。館長之下設有三位

助 理 館 長 ， 分 管 三 個 部 門 ： 讀 者 服 務  (Public 

Services)、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技術

服務及行政(Technical Services and Administration) 。 

讀者服務部的工作，包括參考諮詢、流通閱覽、

複印轉遞、館際互借、讀者教育與培訓、書目編撰、

圖書館使用手冊編訂和教員的專題研究協助等。有

部分館員需要授課或到教室協助教師員指導學生如

何從事法律研究。資訊科技部負責統籌全院的資訊

科技的硬體和軟體的採購、安裝、維護和修理等工

作。巴大雖然設有資訊科技單位負責提供全校的各

項網路系統、電腦和視聽服務，但法學院為了向本

院的師生提供更優質和快捷的服務，院內教職員工

和學生使用的電腦和周邊設備都由圖書館的資訊科

技部負責。當然圖書館的資訊科技部也負責圖書館

所需的設施，並與校內的資訊科技單位協調進行各

項硬體和軟體的規劃與更新。資訊科技部也負責制

作法學院與圖書館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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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及行政部負責圖書館的後勤工作。工作

內容包括，各類文獻資料的採購、登錄，分類編目、

整理、加工、保存，圖書館財務會計，辦公室與圖

書館的器材採購，合約管理和一般性的行政事務。

技術服務及行政部也負責統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

管理工作，代表法律圖書館參與州立大學系統圖書

館聯盟的各項系統規劃，並落實館際協作，實現圖

書館聯網檢索和資源共享。目前全館各項業務已採

用電腦自動化管理。 

三、法學院圖書館的角色 

(一) 學術研究 

圖書館的首要任務是提供大學師生研究工作所需

的資訊資料。要達成這個任務，圖書館的館藏是重

要因素之一。這對法律圖書館來說也不例外。為了

因應美國律師協會的標準和支援課程的需要，美國

的法律院圖書館都會依照本身的經費，人員和建築

面積等條件發展自己的館藏。美國的法律院圖書館

的核心館藏(Core Collection)一般都會包含聯邦政府

和全國 50 州的法律條文和判例等一系列資料。 

眾所周知，美國法屬於普通法法系，其法律體系

的基本構成部分是判例法。而判例法的基礎是“遵

循先例＂原則(Stare Decisis) -- 即法官在審理案件時

應考慮上級法院，又或本院在以前類似案件判決中

所包含的法律原則或規則。由於前例對正在審理案

件具有約束力或說服力，這一特別的原則做成了法

學院圖書館在收集資料時必須要注意收集那些古老

的，如殖民地時期的判例和法律。 

“遵循先例＂原則要求法律圖書館的收藏範圍要

注意時效性，同時，法學理論研究的發展也要求收

集其他普通法系國家，如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

的法律和判例，以利教學與研究。圖書館也會因應

學院的課程、經費、建築面積等因素，選擇性地收

集本州和法學院所在地的各類法律，法院判例和其

他法律文件。 

除了收集一手和二手的法律資料和工具書外，如

條件許可，圖書館也會依課程或教員的要求，收集

其他與法律相關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甚至應用

科學材料，如哲學，政治學，經濟學，醫學等著作

和參考資料。由此可見，法學院圖書館的館藏都是

既要講求深度，也要注意廣度。 

巴大法圖的一個收藏重點是完整的馬里蘭州的法

律資訊。其中包括有印刷品，光碟，微縮片，錄音

帶，錄影帶，資料庫及互聯網網址等資料。因此，

館內藏有馬里蘭州從殖民地時期到目前最新出版的

法律條文和判例。其他馬里蘭州的法律文件，包括

有檢察總長年度報告，檢察總長的法律意見，州最

高法院年度報告，州議會的辯論紀錄及所有法案（含

草案），州政府的行政法規和條例，州長的行政命令

等。至於馬州各級地方政府，含縣，市，鎮政府的

地方法條和法典都在收集之列。當然，與馬州法律

相關的工具書，個人著作，研究報告，期刊，會議

論文集，馬州律師協會( Maryland State Bar Association)

出 版 物 ， 馬 州 專 業 律 師 繼 續 教 育 中 心 (Maryland 

Institute for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Lawyers)

的教材等。 

與收集一般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資訊資料不同之

處在於，法律資訊的收集更講求速度。美國每天都

有大量聯邦、州、縣、市、鎮各級政府和議會，所

草擬，制訂，修正，廢止和通過的法律條文和法規

及法院做出的判例出現。為了能清楚知道新法案的

進展，舊法例被廢止或判例被推翻，巴大法圖必須

想方設法，把這類資訊以最快的速度和最有效的方

式，提供給讀者。很明顯，沒有律師希望引用一條

已被廢止的法律為他的客戶辯護，也不會有法官希

望引用一個已被推翻的判例作為判斷或量刑的基

礎。目前，大多數的法律資訊的更新，仍是通過郵

寄印刷品方式進行。線上檢索固然可以更快速和準

確地提供讀者所需的資訊，但由於多數的法律資料

庫，如 Westlaw, LexisNexis 都是商業營運的資料庫，

收費相當昂貴，超出普通讀者的承受範圍。更不用

說許多法律資料庫都需要接受特殊訓練，才能有效

檢索所需的資訊。 

美國法律資訊資料很大的部分是來自各級政府

（含聯邦，州及地方政府）和法院。為了收集較完

備的法律資訊，許多法學院圖書館都選擇成為政府

法律出版物的寄存中心。巴大法圖也是美國聯邦政

府和馬州政府法律出版物的寄存圖書館（Depository 

Library）之一。除了收集上述有關馬州的各項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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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外，有關聯邦政府的法律資料部分，就包括有

聯邦紀事（Federal Register），聯邦法規彙編(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美國法典 (United States Code)，

美國最高法院判例集(United States Reports)，美國成

文法集成(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美國稅務法

庭判例集(Repo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ax Court)及總

統文告(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等大套資料。更

重要的是，這些政府出版物都是由《政府印刷局》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免費供應。雖然圖書館不

需付費採購這些資料，但需按照協定指派專人負責

妥善管理，開放給一般民眾使用，以推廣普法的觀

念。事實上，巴大法圖因為獲得州政府的財政資助，

依法應開放給一般民眾使用。 

只有豐富的館藏，而沒有其他配套的條件，如人

員和設備，仍不足以發揮圖書館作為一個知識提供

者(Knowledge provider)的功能。把大量法律資訊資料

集中在一處，對查詢法律資訊的讀者來說當然是非

常方便。但要發揮館藏資料的作用，就必須配置受

過專業訓練的人員管理，才能確保讀者在檢索法律

資訊的過程中得到良好的指導和協助。 

根據美國律師協會和美國法律圖書館協會的標準

和調查，美國法學院的專業圖書館員都多具有圖書

館碩士學位[4]。至於那些圖書館行政人員和參考館

員則多具有法律學位或其他的高級專業學位。事實

上，依照美國律師協會和美國法律學院協會對法學

院的認證標準，圖書館館長的職位須至少同時具有

圖書館碩士學位與法律學位，且聘任他的級別是教

員（Faculty），而非一般行政人員（Administrator）或

職員（Staff）的級別。近年來，愈來愈多大學給予

圖書館員教師的資格[5]。這是因為大學都逐漸認識

到圖書館是教室的延伸，是整體教學研究活動重要

的一環。 

對在法律院圖書館工作的人員的高學歷要求是維

持法律教育高品質的重要條件之一。從理論和實踐

上看，許多圖書館員除了獲得圖書館的學位外，而

且具有與法學院教師同樣的學歷，經過類似的專業

訓練，通過專業考試，並且擁有合格執照和實務經

驗，這些專業人員當然可以勝任他們的職務向法學

院師生提供可靠和專門的協助。 

在美國，許多圖書館館長也是著名的法律教授。

他們既要全心全意管理圖書館事務，也要授課，更

要作學術研究，出版著作，以維持教員的任務和資

格要求。因此，圖書館員的經驗和工作對美國的法

學教育與研究有一定的貢獻。巴大法學院圖書館館

長的級別是助理教授。除了綜理圖書館的各項業務

外，他也要指導一門高級法律研究課程，並需參加

教務會議，及其它院務或校務委員會。除了館長外，

巴大法圖也有多位館員參與一些課程，如國際法、

智慧財產法、稅法、和研究寫作等的授課，課程發

展，或研究材料收集。 

館員與教師因為具有相近的學歷和訓練背景，又

加上彼此的工作內容都有重疊之處，他們的接觸也

自然較為緊密，相互配合以應付教學的需要。在這

種情況下，許多館員都有機會參與教員的教學與研

究項目，包括參與授課或準備教材等。圖書館員也

可能因個人的文化背景，語文能力，或學科專長，

幫助法學院的師生從事不同方面的學術交流活動， 

發揮他們在法學教育中的領導作用。這種教師與館

員互動的方式與一般大學的圖書館是非常不同。 

(二) 教學與學習 

法學院圖書館不單是一所法學資源中心，也是教

學場所。美國的法學教學模式和律師訓練方式多是

採用傳統的蘇格拉底式對話（Socratic Dialogue）和

判例分析（Case Method）訓練學生的思考、分析和

辯論技巧。學生為了充分備課，他們必須利用圖書

館的資料，場地和服務；對相關的法律和判例進行

詳盡深入的研究分析，把圖書館當成了他們課業和

日後執業的實驗室[6]。 

事實上，許多法學院學生，尤其是第一年的學生，

花在圖書館學習和尋找文獻資料的時間比他們在教

室要多。故此，圖書館成為了教室的延伸。美國律

師協會認為法律研究方法在法學訓練的過程中非常

重要。因此，在其課程標準中就規定法學院第一年

的必修課中，就包括讓學生學會研究方法和熟悉找

尋法律資訊的課程。而法學院亦為了使得學生在畢

業時擁有成為一個律師的執業要件（法律知識和技

巧）和具有勝任職務的能力，對圖書館的投入也是

不斷提高，使其能充分配合課程和師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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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05 學年，巴大法圖的經費約占法學院的支

出的百分之十二[7]。圖書資料經費近 100 萬美元，

平均每個學生是 1,266 美元。而全國法學院平均每個

學生的圖書資料經費是 1,713 美元。巴大法圖的館藏

量雖比全國的平均值低，但因為巴大法學院是以教

學為主，研究為輔，又限於館舍空間不足的因素，

所以圖書館的館藏目標只是以達到美國律師協會的

基本要求和符合教學需要為主。近年來因為致力於

把館藏數位化、電子化，故品質都有提升。尤其對

稅法和智慧財產法方面的文獻資料都正在加強收集

中。巴大法圖更在 2007 正式成為馬州第二個（也是

全國第 84 個）專門收藏美國專利商標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資訊材料

的寄存圖書館[8]。 

館藏的選擇，經費的運用，人員的配置和服務的

品質都會對教學和研究造成影響。為此，巴大法學

院圖書館除了對國內法儘量收集和更新、安排有

序、妥善維護，以利讀者方便使用外，並備置高比

例的專業人員，協助師生更有效地找尋和利用資

訊，解答他們在檢索上或課業上的困難。 

由於法學院師生的高使用量、法律資料的特殊

性、和讀者對高品質服務的要求，許多法律圖書館

員都具有法律學位（J.D. 或 L.L.M.）和圖書館碩士

學位，以應付所需。館員因為受過律師的訓練，瞭

解教學與研究的需求，可以為法學院師生、畢業院

友、本地律師，甚至是普通讀者，提供更適當、適

時的服務和支援。 

巴大法學院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從週一至週五是由

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二點。週六和周日則減少一小

時，從早上九點開放。每年除了幾個重要節日外，

都對外開放。在圖書館對外開放的大部分時間中，

都有專業圖書員在諮詢服務台提供各種參考諮詢服

務，包括面談指導、電話查詢或電郵回復等。其他

時間也可以接受預約面談服務。 

圖書借閱、預約和館際互借服務，亦可通過網上

進行。因為巴大法圖是馬里蘭州州立大學系統圖書

館聯盟的一員，巴大法學院的師生可以透過線上目

錄借閱其他聯盟圖書館的書籍。換句話說，巴大讀

者實際上可以借閱的圖書資料超過八百萬冊，包括

各類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等

學科。 

在指導學生利用法律文獻資料方面，巴大法圖在

學期中安排有固定的圖書館利用講座。一些是配合

必修課“法律分析、研究與寫作＂（Legal Analysis, 

Research and Writing) 的內容，一些是適用各類課

程，有些則是因應新購的資料，而進行的推廣活動。

當然，也有些圖書館利用講座是針對某項特殊法

律，又或特殊資料，如線上資料庫或期刊索引。除

了正式的教室講座外，圖書館利用的指導也可能隨

時隨地，在書架旁，電腦教室內，走道上，或諮詢

服務台前進行。 

由於這類突發式提問隨機性很強，且提問的內容

和方式都無法預料，所以這對館員的素質和能力是

一個考驗。館員當然不能拒絕回答提問或馬虎了事

應付過去，但是他們在回答提問時也須小心謹慎處

理，以確保不會提供不正確的資訊，或讓讀者誤解

法律資料的組織形式。錯誤的資訊可以對一個案件

的判決，又或一個法案的草擬工作產生嚴重的影響。 

儘管一些館員可能具有 J.D.法律學位和律師執

照，但他們在提供諮詢服務的過程中，必須緊守圖

書館員的職分，不能向讀者提供法律意見，或解釋

法律條文[9]。因為提供法律意見是執業律師的職

責，而圖書館員的職責是提供資訊和協助讀者找尋

他們所需的資料，以滿足他們資訊上的需求。讀者

可自行對資訊的內容作判斷和解釋，或尋求法律顧

問的協助。故此，法律圖書館員的參考諮詢服務與

其他類型圖書館的參考服務存在差異，具有獨特性。 

(三) 社區公共服務 

  大學的法學院圖書館，既是法學院師生的資源中

心，也是所在地的法律資訊資源中心，為當地需要

法律資訊的公眾服務。巴爾的摩市是一座歷史悠

久、商業發達、學術文化氣氛濃厚的城市。巴市從

殖民地時期開始就是美國東岸重要港口之一。除了

巴爾的摩大學外，設於巴市市內或附近的大學還有

八所，包括霍浦金斯大學和馬里蘭大學巴爾的摩校

區(含醫學，公共衛生和法學院)。設在市內的兩所法

學院圖書館都有限度對外開放，為一般大眾提供不

同程度的法律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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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中大型律師事務所雖也設立圖書館，收藏與

業務相關的法律、判例和手冊，供本所的律師使用，

但他們的收藏常常限於業務範圍，財力及空間等問

題，無法與大學的法律圖書館相提並論。而律師的

個人收藏就更加有限。儘管現在有很多法律資訊都

可以透過網路檢索，但大部分律師使用的商業資料

庫的收費卻極其高昂，讓許多公眾望而卻步。 

  需要找尋法律資訊資料的人也可以利用當地的法

院圖書館和律師協會圖書館。許多這類圖書館是局

部對外開放，為那些事先預約的登記讀者提供法律

資訊服務。巴爾的摩市的律師協會和法院也都設有

圖書館，部分對外開放，提供法律資訊服務。但由

於法院圖書館的收藏多因其司法管轄區的需要和法

官人數的多寡，而有所限制，不能提供比較全面性

的服務。另外，這類圖書館的開放時間也是按照正

常上下班辦公時間，對做研究的人來說不是很方

便。在這一點上，法學院圖書館因其開放時間長和

服務綜合性強而更具優勢。 

  巴大法圖除了收藏馬州各級政府（含縣市鎮）最

新的法律與法規外，也長期專注收集本州各級政府

過去的法律條文、法令、行政規定、城市區劃法、

行政命令等。因為這類材料不易收集，價格昂貴，

所以不是一般圖書館願意和有能力負擔的，但對研

究地方法規的人來說卻是非常珍貴和方便。 

  當然，一些較大型的公共圖書館，如波士頓，紐

約或巴爾的摩的市立公共圖書館也有提供本州及當

地的縣市相關的法律資訊資料。所以，住在城裏的

人在獲取資訊的機會比那些住在偏遠地區的人來說

是方便許多。但是，在某些人口比較稀少和偏遠的

地區，如美國的中西部，一所大學的法律圖書館可

能是當地數百平方哩的唯一可以獲得比較完整法律

資訊的地方。所以，法律圖書館對法律的普及和協

助人民維護自身權利方面有一定的貢獻。 

(四) 推展法律實務研究 

美國法律圖書館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w Libraries)自上世紀 90 年代初就開始倡議制定一

套全新的法律引用系統，稱為《通用引用法》 

（Universal Citation），用以取代由哈佛大學出版的

《統一引用法》（The Bluebook: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10]。這次的改革是基於沿用多年的哈佛統

一引用法，已逐漸不能適用日益增加的電子資料，

且牽涉引用法的版權問題[11]。美國法律圖書館協會

在經過數年的研究後，於 1999 年出版這套新的法律

引用系統。目前已有 15 個州司法系統正式採用這套

新法，另有十多州正在考慮採用。《通用引用法》的

價值在於它的前瞻性，不再是以紙本文獻為基礎，

而可以適用於各種媒介，包括電子材料和其他非書

材料。此外，由於舊法的版權是屬於西方出版公司

（West Group）；新法卻不受單一私人商業公司擁

有，從而使得法律引用系統可以“中立“（Vendor 

neutral），不再受到任何企業集團控制或獲取商業利

益。 

經費問題是困擾全球圖書館的一大難題。儘管美

國律師協會對法學院圖書館的經費有一定的標準和

要求，但美國的法律圖書館也面臨著許多經費上的

問題。近十年來，法律出版業的併購造成了出版品

價格激增，為了應對這一不利局面，法律圖書館界

逐步聯合起來，與大出版社協商價格，為讀者爭取

最大的利益。美國法律圖書館協會的“資訊供應商

關係委員會“（Committee on Relations with Information 

Vendors，CRIV)[12]成立的目的是為了促進法律圖書

館與資訊出版商之間的關係，調解雙方的爭端，和

增進會員對法律出版業的發展的瞭解。實際的工

作，包括收集會員對出版商的投訴，與個別出版商

協商解決之道和制定一套公平商業交易守則 Guide 

to Fair Business Practices for Legal Publishers，讓買賣雙

方都有保障[13]。每年 CRIV 也會輪流與不同的出版

商舉行會議或實地考察，商討共同關心的議題，並

作成報告登載在會刊上向會員彙報成果。CRIV 更

透過其網頁，教導會員如何與出版社或供應商協

商，用最低的成本，為讀者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

服務效果。 

四、結語 

美國的法律紛繁蕪雜，涉及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

個方面，影響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與形態。由於法律

資訊對人們生活的重要性，美國所有的法律圖書

館，不管是法學院、公共、律師協會、法院或法律

事務所的圖書館，都承擔著為社會提供各項法律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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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轉遞政府資訊，和協助宣傳普法等工作。每個

法律圖書館在他們所屬的法學院都會擔任不同的任

務，扮演不同的角色，側重也有所不同，有些重視

傳統的角色，有些偏重科技的角色，但是上述的四

個的角色應是具有普遍性的。 

法學院圖書館作為支持法學院的教學研究的一個

重要的組成部分，當法學教育進入 21 世紀，法學圖

書館的角色會隨著新的法學教育方式和法律課程的

變革更動。在可見的未來，法律圖書館將面臨更多

的挑戰。這些挑戰有些是來自外界的，如科技更新

和全球化等，也有來自校內的，如教研需求和經費

分配等。一些比較具體的問題，如在不斷的需求和

有限的經濟條件下，圖書館該如何對印刷本文獻和

電子資源的經費作有效的分配，以求達到最大的經

濟效益。又如，圖書館該是一所教學資源中心，還

是需要轉型成為一所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場所，讓

學生，教師和研究人員能夠在那裏舒適及方便地作

研究，學習和進行學術交流[14]。 

這些挑戰無論是來自外界或是內部，新的還是舊

的，它們都需要圖書館員認真謹慎地對待。在這個

過程當中，圖書館的決策部門也需詳細檢視和衡量

圖書館員的基本價值觀（Basic values），目前與未來

的服務需求和資源配置及圖書館在整個法學教育過

程中的角色。 

  儘管這些都不是一些簡單的決定，但基於法律圖

書館員過去的表現，可以相信法律圖書館在未來，

仍會秉持其一貫的服務宗旨和專業精神，有效地運

用資源，透過它的人員、服務、設施、創意和領導

能力，加強各項服務，擴大角色功能，展示出他們

對法律教育的高附加價值（Added value）。若此，法

律圖書館當能與法學教育與時並進，繼續在律師培

訓及普法方面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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